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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事项提示 

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以下重大事项，并特别提醒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

策之前，务必仔细阅读本招股说明书正文内容。 

一、本次发行前股东、核心技术人员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

定股份的承诺 

（一）控股股东威胜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威佳创建、实际控制人吉为、吉喆的承

诺 

公司控股股东威胜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威佳创建、实际控制人吉为、吉喆就本

次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事宜承诺如下： 

1、自公司首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

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（以下简称“锁定期”），本公司/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

他人管理本公司/本人在其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A 股股份，也不由公

司回购本公司/本人在其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A 股股份。若因公司进

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/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化的，本公司/本人仍将遵

守上述承诺。 

2、若本公司/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，该等股票的减

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；在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

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，本公司/本人

持有公司股票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。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

股股票的发行价格，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、配股、送股、缩股、股份

拆分、转增股本、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、除息的，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

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。 

3、公司存在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

的重大违法情形，触及退市标准的，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

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，本公司/本人将不减持公司股份。 


